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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排雷行动 

 

  协助排雷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消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威胁：2004-2005 年联合国

宣传战略 

 摘要 

 2001－2005 年联合国排雷行动战略目标 6.7 要求制定排雷宣传战略。联合国

排雷合作伙伴起草了宣传战略，2004 年 4 月，得到了机构间排雷行动协调小组的

赞同。本报告中的新战略将指导联合国排雷伙伴向国家和区域排雷组织、非政府

组织、非国家行动者和一般公众开展的宣传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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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冲突结束后很长时间里，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仍给人造成伤亡，土地封

闭，阻碍流通自由，妨碍联合国千年宣言内各项目标（见大会第 55/2 号决议）

的实现。为帮助协调联合国消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威胁的工作，2001 年制

定并于 2003 年订正了 2001-2005 年联合国排雷行动战略。战略中显示了受地雷

影响国家和捐助国政府以及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的投入。战略目标 6.7 责成联合

国制定宣传战略，协助排雷行动。本报告实现了这一目标，完全符合订正的

2001-2005 年联合国排雷行动战略的远景、任务说明、战略宗旨和目标，并以

此作指导。将特别注意确保联合国排雷行动战略的关键原则
1
 指导联合国宣传

战略的执行。 

2. 联合国宣传战略力求确保联合国系统有关伙伴按照自身任务和相对优势，酌

情协助为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所害者开展由其所参与的宣传活动。联合国宣传

战略能否成功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联合国行动者投入有雷患的国家，尤

其是在 30 多个有雷患国家从事排雷行动的那些人。 

3. 七项宗旨反映了联合国排雷行动宣传战略力求实现的结果。这些宗旨目的是

要相辅相成，而非区别高下。各个目标说明了联合国系统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商业经营者、受影响社区和有关个人合作，在联合国排雷行动处

协调下，将要作出的具体贡献。联合国排雷行动处设在联合国秘书处维持和平行

动部。联合国打算至迟于 2005 年实现所有既定目标。 

4. 排雷行动机构间协商小组制定了一项联合执行计划，其中列出了具体的活

动、时间安排、预计产出和联合国系统内主要负责每项活动的部、机构或处。
2
 排

雷行动机构间协商小组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将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审查实现目标的

进展情况，按情况需要订正执行计划。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协助排雷行动的

年度报告（A/59/284）将报告宣传战略的执行进展情况。 

 二. 战略宗旨和目标 

  宗旨一. 所有国家都采取立法、政治和财政步骤，消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的影响。 

目标 1.1 鼓励和支持所有国家坚持并遵守关于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现有国

际文书和承诺，包括《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

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3
 和《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

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有关议定书。
4
 

目标 1.2 鼓励支持所有国家坚持并遵守维护受地雷或战争遗留爆炸物所害者，

包括残疾人权利的国际人权、或人道主义法文书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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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3 让所有国家更清楚地认识到排雷行动作为建立信任措施，在促成和平

和建立和平进程中发挥的潜力，尤其认识到排雷行动同流民和难民持

续返回之间的关系。 

目标 1.4 参照联合国的排雷经验，确保努力加强或发展有关地雷或战争遗留爆

炸物的国际法。 

目标 1.5 参照联合国的排雷经验，确保努力进一步发展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

争取承诺维护受地雷和/或战争遗留爆炸物所害者的权利。 

目标 1.6 协助确保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禁雷公约》

缔约国第一次审查会议为今后五年制定可测定的明确目标，争取缔约

国为协助执行公约作出政治和财政承诺。 

  宗旨二. 让一般公众认识到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所有方面，以及为解

决这一问题制定的战略。 

目标 2.1 让电子地雷信息网（电子地雷网：www.mineaction.org）更方便用户，

确保每年至少增加 2 500 个用户。 

目标 2.2 每年至少向一般公众播放一个公共服务通知，让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排

雷行动的所有方面。 

目标 2.3 通过意见栏、新闻报道和无线电与电视访谈，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联合

国有关排雷问题的立场。 

目标 2.4 利用 2004 年《禁雷公约》缔约国第一次审查会议来教育公众。 

目标 2.5 制定新的宣传战略，在 2004 年底之前大力传播宣传战略的目标。 

  宗旨三. 让捐助方了解到消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资金需求情况，并给予

足够供资。 

目标 3.1 鼓励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为联合国授权的和平行动，批准适当的任务和

资源。 

目标 3.2 向捐助方全面介绍联合国开展排雷行动的所有国家中的排雷资金需求

情况。 

目标 3.3 向捐助方提供每个季度最新情况，确保他们了解排雷行动的紧迫需求

和供资不足的部门。 

目标 3.4 协助捐助方派人访问有雷患的国家，以便增加供资。 

目标 3.5 经常向国家一级的捐助协调机制（设有联合国支助的排雷方案的国家

中）说明资金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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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6 确保捐助方了解到，需要支助收容流民或难民国家的排雷行动，协助

这些人返回有雷患的国家。 

  宗旨四. 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坚持并遵守承诺和义务，立即、无条件停止埋设新

的地雷，遵守有关的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准则和标准。 

目标 4.1 争取非国家武装行为者承诺遵守有关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国际准

则。 

目标 4.2 争取非国家武装行为者遵守有关受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所害者权利

的国际准则。 

目标 4.3 监测并在适当论坛报告非国家武装行为者的有关承诺。 

  宗旨五. 把排雷行动纳入人道主义、维持和平和发展方案、计划和预算内。 

目标 5.1 把宣传战略纳入联合国支助的排雷方案计划。 

目标 5.2 在秘书长向大会、安全理事会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所有有关具

体国家或主题的报告中，列入排雷问题。 

目标 5.3 确保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及主席声明反映排雷问题。 

目标 5.4 向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准则和培训材料，让维持和平人权人员能够酌

情协助排雷行动。 

目标 5.5 向参与促成和平进程或人道主义谈判的所有联合国官员介绍排雷行动

纳入停火及和平协定的情况。 

目标 5.6 酌情把排雷行动经费需求系统地纳入联合呼吁、共同国家评估、联合

国发展援助框架、减贫战略文件和重建呼吁内。 

  宗旨六. 国家排雷组织把联合国排雷战略的关键原则纳入其自身政策和方案内。 

目标 6.1 确保国家排雷政策和方案中考虑到性别问题。 

目标 6.2 确保国家排雷行动政策和方案反映 2001-2005 年联合国排雷战略的原

则，及联合国援助受害人政策的相关方面。 

目标 6.3 确保在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和预算时，考虑到国家排雷行动优先事项。 

  宗旨七. 有关区域组织议程和方案中讨论排雷行动。 

目标 7.1 拟订区域方法，鼓励所有国家坚持并遵守有关地雷问题的现有国际协

定和承诺。 

目标 7.2 鼓励并协助有关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处理地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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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2001-2005 年联合国排雷行动战略的 6项关键原则是(a) 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b) 人道主义

当务之急；(c) 一个发展的角度；(d) 国家自主权；(e) 合作和伙伴关系；(f) 性别问题纳入

主流。 

 
2
 宣传战略中的七项宗旨重申了联合国排雷战略中有关宣传的目标。执行计划中列出了实现这些

目标的计划活动，其中包括：目标 1.1、1.2、1.4、1.5、2.5、3.2、4.1 和 4.2。 

 
3
 见 CD/1478。 

 
4
 见《联合国裁军年鉴》，第 5 卷：1980 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81.IX.4），附录七。 

 


